
2016.3.10 ❘ 星期四

责任编辑：沈洁琼 ❘ 版式设计：马 丁
11 新闻热线：0571-85212130 13857101115天平

典型示范聚人心
嘉善法院院长傅杨杰经常说：“典型不能一树了之，我们要

切实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努力在法院营造比学赶
超的良好氛围，为推进法院各项工作的开展再立新功。”

2015年9月10日，《人民法院报》刊发了《做播洒爱心的行
动派——记浙江嘉善法院法警杨晔超的助学故事》一文，很多干
警深受鼓舞，纷纷向杨晔超看齐。“重视典型、学习典型、争当典
型”，全院范围内很快形成了和谐、健康、向上的良好氛围。在学雷
锋月，该院开展的“跟着小杨助学去”系列活动也得到了全院干警
的积极响应，大家为嘉善天凝镇的两名贫困学子送去了善款。

除了扎实开展各项主题教育活动和各种形式的岗位培训、
技能竞赛，不断提高队伍政治业务素质，该院还十分注重人文
关怀，以情暖人。例如，该院开展了演讲、书画和体育比赛，丰
富干警文化生活；筹建了干警帮扶基金，帮扶困难干警……一
项项温馨的举措，温暖着干警、凝聚着人心。多年来，该院连续
被嘉善县委确定为“创建五型机关优秀单位”。

执法办案为要务
执法办案是法院干警的第一要务，公正高效地办理好每一

起案件，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就是最好的为大局服务。对于
如何服务好大局，嘉善法院干警有着明确的认识。

近年来，该院重拳出击，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与人民生
命财产安全的刑事犯罪，震慑犯罪，弘扬正气；坚持调判结合，
妥善处理好涉及民生与地方经济发展的各类民商事案件，群众
更加安居乐业；慎重化解“官民”纠纷，促进依法行政，行政执法
逐步规范；加大执行力度，最大限度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司
法权威有力彰显。据统计，2012年1月至2015年12月，该院共
受理各类审判执行案件41555件，审结36955件，年人均办案量
150余件。

在抓好执法办案的同时，该院不断强化法院工作与地方社
会经济发展工作的对接：因地制宜地开展针对性服务，制定了

《关于为示范点建设全面攻坚提供司法保障的
意见》，提出十项措施助推示范点建设；积极回
应“工业强县”战略的司法需求，完善了对涉困
企业的差异化处置，对有市场前景、有挽救可
能的企业，在切实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
时，慎用强制执行措施，依法运用调解等柔性
司法手段化解企业债务危机，对符合破产条件
的“僵尸企业”，依法推动其退出市场，为实现

“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创造有利条件。
2015年，该院共受理涉企案件3367件，审

结2788件，调撤率为78.4%，涉案标的金额19.2
亿元。该院还依法支持金融创新发展，建立金
融审判联席会议制度，抓好涉银行不良资产的
司法处置，积极运用高效、便捷的实现担保物
权特别程序解决金融债权纠纷。

阳光司法赢支持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嘉善法院把阳光

司法作为树立司法公信的一项重要举措，不断
创新公开方式、拓展监督渠道，自觉接受来自
社会各界的广泛监督。

2 月 14 日，猴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嘉善法
院 2401 会议室内气氛庄重，全院 140 余名干
警，聚精会神地聆听开年工作“第一课”——廉
政教育。纪检组组长郁红芳表示，春节过后的
第一个工作日开讲“廉政第一课”已是该院多年的优良传统，不
仅体现了院党组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抓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决
心；更有助于干警迅速从节假日的“放松状态”切换到“工作模
式”，锐气昂扬地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中去。

该院还积极畅通当事人监督渠道。每一位当事人都可以
拿到廉政监督卡，知晓诉讼程序、各环节办理期限、办案纪律和
举报电话；当事人可以通过案件查询平台，随时查询案件的承

办人和办案动态。该院建立了申请人参与执行制度和执行
进展告知制度，主动接受当事人对办案过程的监督；建立领
导定期接访和案件回访制度，加大了人民陪审员参审力度和
范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面对成绩，嘉善法院
决心以更高的追求、更实的举措，开拓创新、锐意进取、勇争一
流，以荣誉为动力、以成绩为起点，在新的征程上奋发前进。

二等功是如何炼成的？
嘉善法院靠了三招：凝心聚力、服务大局、阳光司法

通讯员潘子菁

日前，嘉善法院又捧回了一块沉甸甸的牌匾——该院被省高院记集体二等功。荣
誉凝结着该院全体干警务真求实、团结拼搏的心血和汗水，更汇聚着院党组成员多谋
善管、勇争一流的智慧和胆识。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10日

（2015）杭淳商初字第1912号
徐路红、徐慧欢：本院受理原告唐礼锋因与被告徐路红、徐

慧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淳商初字第191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徐路
红、徐慧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唐礼锋借款
60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30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1950元，由被告徐路红、徐慧欢负担。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杭淳商初字第1914号

余辉：本院受理唐礼锋诉余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淳商初字第1914号民
事裁定书，裁定如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令法》第145
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唐礼锋撤回起诉。案件
受理费5050元，减半取收2525元，公告费650元，合计3175
元，由原告唐礼锋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893号

方宝华：本院受理原告汪建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
风险提示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20日9时在本院第十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851号

童高光：本院受理原告金淳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
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6年6月17日9时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150号

芦平：本院受理原告毛琦挺诉被告芦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甬北商初字第11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民初字第829号

谢伟秀：本院受理原告户雪芳诉被告谢伟秀健康权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北民初
字第82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1126号

宁波市旭坊木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北北毅晨
建筑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1126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860号

宁波瑞欧电子有限公司、郭红伟、梅丽群：本院受理原告杨燕
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甬北商初字第86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859号

宁波市北仑鑫成纺织品制造有限公司、胡成勇、乐春芝、沃
仲明、胡信龙、宁波瑞吉织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燕红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北
商初字第8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北商初字第791号

董步象、吴林育：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甬北商初字第791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32号

慈溪市中林电器有限公司、何星、倪云飞、卢慈爱：本院受
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江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执法执纪廉政告知书、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
日内。本案定于2016年6月20日9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884号

郎祖珊、郑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甬城支行诉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288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113号

宁波鑫谷硅胶有限公司、颜建平、张爱君：本院受理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波鑫
谷硅胶有限公司、颜建平、张爱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
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本案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胡
根世、郭文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6年6月2日
在浙江省第四监狱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2269号

宁波市海曙四叶草健身服务有限公司、张诚、王维、李
宙：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甬东商初字第22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133号

宁波市奥合马建材有限公司、丁铭焱、宁波江右担保有限

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包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诉被告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
甬东商初字第3133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3923号

宁波希马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仇世姣、尤宝明、金妹娟、
宁波尤耐特照明科技有限公司、尤建飞、尤君佩：本院受理原告
浙江金联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
民事裁定书、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
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代理
审判员班发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兴福、陈煜信组成
合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5月31日15时10分在第九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563号

汪云、费为俊：本院受理原告何亚君与被告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代理审判员班发伟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煜信、郑兴福组成合议庭审理，并
定于2016年5月31日8时45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181号

钱慧：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江东至亥板材经营部与被告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代理审判
员班发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陈煜信、郑兴福组成合议
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5月31日9时10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644号

宁波威狮德尔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亚明
纸箱彩印厂与被告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
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代理
审判员班发伟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兴福、陈煜信组成合
议庭审理，并定于2016年5月31日9时30分在第九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108号

姚绪福：本院受理原告俞丽霞与被告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代理审判员班发伟担任审
判长，与人民陪审员姚亚琴、胡根世组成合议庭审理，并定于
2016年5月31日14时15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207号

陈旭磊、蒋科儿：本院受理原告孙挺与被告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
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本院代理审判员班发伟
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兴福、陈煜信组成合议庭审理，并
定于2016年5月31日14时35分在第九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5）甬东商初字第478号

宁波瑞荣建设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光
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宁波新峰电器有限公司、宁波
瑞荣建设有限公司、胡建峰、沈清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东商初字第478号民事上
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00550号

浙江艾威博尔工具有限公司、徐卫锋、许洁：本院受理原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源支行与被告浙江艾威博尔工具有
限公司、徐卫锋、许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简
转普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以及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5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
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00558号

徐卫锋、许洁：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源
支行与被告徐卫锋、许洁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简
转普民事裁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以及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14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
庭开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3民初00607号

浙江汇丰石化有限公司、宁波市华惠进出口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海曙支行为与被告裘
尧东、胡玲、浙江汇丰石化有限公司、宁波市华惠进出口有限公
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材料、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外
网查询告知书、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简转普民事裁
定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以及适用令状式
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10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
庭，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324号

马海梁：本院受理原告张永坤诉被告马海梁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32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
法判令：一、被告马海梁返还原告张永坤借款33000元，
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理清；二、被告马海梁支付原告张

永坤自从2015年4月29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借款30000
元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从2015年11月13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借款3000元按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与上述
第一项款项一并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
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
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724元，公
告费650元，合计1374元，由被告马海梁负担。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90号

钱胜伟：本院受理原告董钢剑诉被告钱胜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290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已依
法判令：一、被告钱胜伟返还原告董钢剑借款21万元，在
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理清；二、被告钱胜伟赔偿原告董钢
剑自2015年10月20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按年利率6%计
算的利息损失，与上述第一项款项一并给付。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
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
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
44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5100元，由被告钱胜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301号

庄利敏、银玉国：本院受理原告李晓峰诉被告庄利敏、
银玉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5）甬鄞邱商初字第301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已依法判令：一、被告庄利敏、银玉国返还原告李
晓峰借款10000元，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理清；二、被告
庄利敏、银玉国支付原告李晓峰从2014年6月13日起至实
际清偿日止借款10000元按年利率24%计算的利息，与上述
第一项款项一并给付。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
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
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180元，公告费
650元，合计830元，由被告庄利敏、银玉国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460号

朱彪：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日时代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和告知举证事项。原告
要求你立即偿还欠款65166.48元及违约金37630元。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0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8：30（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大嵩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